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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闽0303破26号      

申请人：莆田市方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
涵江区赤港涵港东路689号涵江电商创业园内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91350303MA347LAPX8。

法定代表人：郑美兰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2025年12月12日，申请人莆田市方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方木空间公司）以其已和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自行
达成和解为由请求本院裁定认可《莆田市方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破
产和解协议》。

本院查明：2025年10月29日，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（2025）闽03破申140号民事裁定，受理陈杰对方木空间公司的
破产清算申请，并指定由本院审理。本院于2025年10月30日立案
审理，后根据随即摇号结果于2025年11月7日指定福建湄海律师
事务所为莆田市方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（以下简称管理
人）。2025年12月12日，本院组织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各债
权人对管理人初步确认的债权金额及性质无异议，本院于2025年
12月15日出具（2025）闽0303破26-1号民事裁定，确认了陈杰
等4位债权人的5笔债权。2025年12月12日，方木空间公司与各
债权人共同签订《莆田市方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破产和解协议》，
确定全体债权人的全部债权8960.67元以及破产费用1435元（含
管理人执行职务产生的破产费用330元、破产案件受理费30元、管



2

理人报酬1075元）均一次性偿还。方木空间公司已依照破产和解
协议之约定将全部的和解款项及破产费用共计10395.67元转至管
理人账户，待本案破产程序终结之日，由管理人从代保管偿债资金
中代为清偿支付。

本院认为，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债务人已与全体债权人
就债权债务的处理自行达成协议的，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，
并终结破产程序。本案方木空间公司与全体债权人达成《莆田市方
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破产和解协议》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，不违
反法律规定，且有利于债权人的债权实现，依法予以认可。依照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认可莆田市方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破产和解协议；
二、终结莆田市方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黄素花

审  判  员   林  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肖剑楠

   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助 理   陈  婷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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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 记  员   陈  静

附：《莆田市方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破产和解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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